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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丰欣 通讯员 于
泳 报道

本报5月28日讯 5月28日记者从
青岛西海岸新区环保分局了解到，西海岸
新区以加强柴油汽车尾气污染控制为重
点，由环保、公安、交通等多部门联合，开
展重型柴油车辆污染管控专项行动。期
间，新区采取了“环保取证、公安处罚、交
通维修”的机动车环保监管新模式，并在
前湾港、董家口港试点安装机动车尾气遥
感监测装置。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海洋运输物流业
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保方面的“困
扰”：重型柴油货运车保有量和车流量不
断增加，车辆尾气排放总量不断加大，尾
气污染成为影响大气质量的重要因素。新

区环保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以前湾
港为例，每日进入港区的车流量超过3 .5
万辆次，以运输矿石、集装箱、油品的重型
柴油货运车辆为主，柴油汽车尾气污染管
控工作迫在眉睫。”
日前，在通往前湾港的渭河路主干道
上，公安、环保、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设置
临时路检点，排查疑似尾气超标和冒黑烟
的车辆。在衡山路主干道及进出港口的主
要道路，环保、公安和交通部门则成立了
遥感巡查工作组，调派移动式遥感监测设
备开展随机巡查遥感监测工作。
自5月7日至5月21日，西海岸新区

开展联合路查执法行动61次，出动交警人
数为236人次，环保59人次，综合执法68
人次，依法查处冒黑烟车辆221辆。出动机

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设备18次，监测到疑似
冒黑烟车辆约225辆，罚款4.42万元。
接下来，新区将继续组织开展重型柴

油汽车尾气污染专项整治。采取“环保取证、
公安处罚、交通维修”的机动车环保监管新
模式，建立健全公安、交通运输、环保部门联
动配合机制。同时，开展重型柴油车辆限行
区域试点工作，利用卡口系统对闯入禁限行
区域的重型柴油货车进行抓拍取证。
在重型柴油车辆主要通行道路、物流
货运通道等随机设置3处联合执法点，每
天开展联合路查，严厉查处违反禁限行规
定、超载超限、尾气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加强对物流运输公司等营运货车集中停
放地的检查力度，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
依法严厉查处，对屡查屡犯的车辆注销营

运资格。
新区下一步将在前湾港、董家口港选

取重型柴油车辆进出的重点点位，试点安
装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装置，试点成功后
在其他重点道路全面推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个装置可以对行驶的重型柴油
车辆排放污染情况进行严密的实时监测，
为查处违法行为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同时强化源头控制，推进尾气污染减
排。积极倡导柴油车辆加装颗粒物捕集器
(DPF)，并作为对在用营运柴油车排放检
验的重要内容。加大加油站点检查力度，
对全区未供应国V标准柴油的加油站点
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未销售符合
产品质量要求车用尿素的加油站点，一律
实施停业整治。

□半岛全媒体记者 于红靓

近日，岛城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岛城将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其中提到，2018年，西海岸新区、市
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将各推出一宗
市政配套设施完善、周边交通便利的租赁住
房建设用地，同时明确，住房租赁信息化服务
监管平台已上线试运行。据悉，青岛为省内第
一个出台租赁房政策的城市。

鼓励企业开展住房租赁经营

《实施意见》提出，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坚
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具有一定运营经验和一定
规模的国有、民营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将住房租
赁纳入经营范畴，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
通过新建、改建、购买、租赁等多种方式筹集房
源，实施规模化租赁服务。
在发展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的同时，岛城
还将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住
房租赁中介等各类企业以及个人开展租房租
赁业务，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税收、金融等相关支持政
策，以此形成大、中、小住房租赁企业协同发展
的格局，满足不断增长的住房租赁需求。
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经营方式从销

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将新建商品房项目
中长期持有的部分房源用于租赁。支持房地
产开发企业与住房租赁企业合作，发展租赁
地产。支持物业服务企业拓展业务范围，通
过代管、租赁、购买等方式筹集房源，依法开
展住房租赁经营。充分发挥中介机构作用，
提供规范的住房租赁居间服务。支持和规范
个人出租住房行为。

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

根据《实施意见》，岛城将根据城市总体规
划要求，通过集中建设、引导工业园区产业园
区建设、闲置房屋按规定改建、有序开展集体
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等多种途径，增加租赁
住房供应，改善住房供应结构，为实现租有所
居提供实物保障。
一方面，推动集中建设。探索采取租赁用
地整体出让的方式，在租赁住房需求量较大的
区域集中建设租赁住房。租赁住房用地供应纳
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增加租赁住房建设用地
供应量。探索将租赁住房建设用地与商品住宅

用地搭配出让，用商品房所得收益平衡租赁住
房建设成本，引导租赁住房建设。2018年，岛城
西海岸新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
将各推出一宗市政配套设施完善、周边交通便
利的租赁住房建设用地，用于租赁住房建设。
其中，西海岸新区已于4月4日发布了岛城首
幅纯租赁住房用地出让公告，地块位于淮河路
南、团结路东侧，总建筑面积1.44万平方米，该
地块将全部开发建设租赁型住宅项目，项目建
成后全部用于出租，不能出售。
另一方面，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建租赁住

房。鼓励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用工规模较
大或引进人才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存
量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优先用于本单位职
工和引进人才。同时，平稳有序推进试点工作。
积极争取在全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区域开展
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工作。
此外，在新建租赁住房的基础上，岛城还
将通过整合现有直管公有住宅房源、改建或
收购部分闲置房屋等方式多渠道筹集租赁
住房房源。

夫妻都可提取公积金付房租

2017年12月5日，市国土资源房管局与建
设银行青岛分行签订了《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住房租赁信息
化服务监管平台的搭建工作，该平台主要功能
模块已于2018年4月24日上线试运行。
依托平台，岛城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
市场租赁住房的统计和监管。实施住房租赁合
同网上备案制度，推行统一的住房租赁合同示
范文本，实现信息采集、房源核验、信息发布、网
上签约、备案登记、信用评价、租房备案证明、补
贴发放的一站式服务。建立健全各类住房租赁
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等主体备案制度。
此举将推动完善公共服务。通过住房租赁
服务监管平台，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信息与税
务、金融、住房公积金、工商、公安、教育、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等主管部门共享，各
部门根据备案信息为承租人提供相应的基本
服务。依法登记备案的非本市户籍承租人申领
居住证后，可按规定享有公共卫生、计划生育、
社会保险、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证照办理等
基本公共服务，符合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
申请在岛城按照有关规定接受义务教育。
同时，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支持住
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或
发放租赁补贴。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满3个月，本人及配偶在岛城行政区域内无自
有产权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夫妻双方可分别提
取各自的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前湾港、董家口港试点尾气遥感监测
西海岸新区环保部门创新监管模式 实施尾气减排、改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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